
说法8 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王颖 宋文军 陈洁

“我在厂里工作了2年多，前

不久老板也没有告诉原因，就说

‘你走吧，明天不用来了’，希望你

们能帮帮我。”前阵子，民工王强

(化名)师傅来到象山县法律援助

中心寻求帮助。

无缘无故被辞退了

王强说，他原来在象山一家具公

司从事打包工作。他说自己工作2年

多来，一直挺卖力，也没有违反过公司

的规章制度。

可是，公司一直没有和他签订劳

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医疗、养老等

社会保险。王强想着，能拿到工资就

好，老板不肯签合同也就算了。

上月底，老板突然告诉他不用再

来上班了。“我又没有犯错，为什么老

板就让我不要来了？”王强说，家里生

活主要靠他的工资，实在不想丢了这

份工作。他几次跑去公司要求上班，

都被拒绝了。

万般无奈下，王强经人介绍，走进

了象山县法援中心的大门。工作人员

在了解情况后，先将他引导到县劳动

争议调委会进行调解。调解员联系了

公司老板，但是老板态度蛮横，拒绝调

解。调解未果，调解员建议王强申请

法律援助，法援中心工作人员审查了

王强提供的相关材料，确认他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遂开通农民工绿色通道，

指派了办理劳动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

承办此案。

援助律师释法维权

张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会见了

王强。

张律师向王强解释了相关劳动法

律法规规定。首先，根据《劳动合同

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1

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工

资。其次，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依法

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

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

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

经济补偿。

由于公司口头辞退了王强，收集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难度较

大，所以张律师建议王强主动解除和

公司的劳动关系。王强表示已经对公

司心寒，同意主动解除劳动关系。

仲裁一槌定音

会见之后，张律师先向王强公司

快递了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

着手收集其他证据：从考勤卡确定了

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从王强的银行

交易明细，证实他的工资情况。证据

补充完整后，张律师向象山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为王强补缴社会保险，支付

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等各项费用。

开庭时，援助律师为王强据理力

争，指出了公司行为的违法性。在庭

后调解中，律师又多次与公司进行交

涉、沟通。最终，在仲裁庭的主持下，

王强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向

王强支付劳动报酬等费用2万元。公

司当庭履行完毕。

“这起案子是因为用人单位未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足额支付工

资，且无故解除劳动关系导致的劳动

争议纠纷。”象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提醒劳动者，一定要重视劳动合

同，和单位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在平时的工作中，也要注意收集保存

相关证据，比如工资卡、考勤卡、培训

记录等。

“回头看”

整改敷衍、走过场；群众举报久拖不决；弄虚作假、乱作为……近

日，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10省份“回头看”，多地的环境问题再次

被集中曝光。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彻

底改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中国才能不断

绿起来、美起来。

这正是：烈风还复来，又揭污染盖。不教烟雾绕，绿意方常在。

曹一 图 吕岩 文

外人串通公司员工
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技术、配方、客户全“偷”走
该当何责？

本报记者 王小兰

企业用户提问：
你好，我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最近，有

人串通了我们公司3名掌握核心商业机密的工作

人员，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依靠我们公司的技术、配

方以及客户渠道等商业机密生产销售相关产品，造

成了我们公司好几百万元的损失。我们公司和这

3名工作人员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请问，我们公

司如果起诉，这些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律企联平台入驻律师陈昱炫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

业机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

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法律还规定了经营者侵犯

商业秘密的3种行为，分别是“（一）以盗窃、利诱、

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

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

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另

外，“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

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前款所列违法

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

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根据当事企业的描述，如果所称的商业秘密

符合法律对商业秘密特征的规定，且员工与企业

之间确实签订了商业保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员工违反保密协议的约定，披露、允许他人使用

自己掌握的公司商业秘密，且本案中的第三人明

知这一违法行为仍与企业员工恶意串通，非法获

取和使用当事企业的商业秘密，造成当事企业重

大损失，那么，企业员工与第三人不但应当承担民

事侵权责任，而且还可能因造成严重后果，涉嫌构

成《刑法》219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重要财产权利，关乎企业

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直接影响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法制裁侵犯商业秘密行

为，是保护企业产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公平竞

争的重要措施。

企业在法律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直接登
录律企联法律服务平台（www.lvqilian.com）进
行免费咨询。平台将安排相关领域的专业律师在
24小时内在线回复法律意见。

卖力工作2年多 老板突然说“明天不用来了”

法院公告
2018年6月25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余姚市富达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
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余姚市富
达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余姚市富达电子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余姚市
富达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余姚市富达电子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
特此公告。

余姚市富达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6月25日

债务人名称

余姚市天腾塑胶金属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39807957.99
欠息（截至2014年10月31日）
3598977.17

担保人

抵押人：余姚市天腾塑胶金属有限公司；保证人：楼建钉、陈雪莲

（2017）浙0784民初2566号
汪海娟：上诉人胡望远与被上诉人陈杰，与你、

应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就（2017）浙0784民初2566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诉请：1、请求依法撤销
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审查处理；2、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及30日内。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842号

徐超超、吴建宝：本院受理原告张桂荣诉被告徐
超超、吴建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3842号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郭子教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君欢、
蒋约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9月27日上午8时
40分在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特422号

浙江嘉兰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申请人浙江嘉兰
工艺品有限公司申请实现担保物权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特
42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550号

张微笑：本院受理原告任正旺诉被告张微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26日上午9
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58号
陈丰春：本院受理原告黄向阳诉被告陈丰春

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358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25号

钟鑫聪：本院受理原告徐国民诉被告钟鑫聪之
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726民初4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159号

洪春艳、楼金春：本院受理原告蒋雪强诉被告
洪春艳、楼金春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115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